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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C_80_E5_8F_91_E8_c33_39469.htm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

理暂行条 例》(以下简称《股票条例》)制定本准则。 (二)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在申请公开发

行股票时,应当按照本准则编制招股说明书。 本招股说明书作

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申请

公开发行申报材料的必备部分。 (三)本准则规定的内容与格

式包括: 1招股说明书封面. 2招股说明书目录. 3招股说明书正

文. (1)主要资料 (2)释义 (3)绪言 (4)发售新股的有关当事人 (5)

风险因素与对策 (6)募集资金的运用 (7)股利分配政策 (8)验资

报告 (9)承销 (10)发行人情况 (11)发行人公司章程 摘录 (12)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重要职员 (13)经营业绩 (14)股本

(15)债项 (16)主要固定资产 (17)财务会计资料 (18)资产评估

(19)盈利预测 (20)公司发展规划 (21)重要合同及重大诉讼事项

(22)其他重要事项 (23)董事会成员及承销团成员的签署意见 4

招股说明书附录. 5招股说明书备查文件。 (四)本准则的基本

原则是要求发行人将一切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判断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予以充分披露,以利于投资者更好地做出投资决策。发

行人应据此原则编制招股说明书. 1凡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

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不论本准则是否有规定,均应予以披露. 2发

行人认为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信息,如果本准则没有

规定,发行人可增加这部分内容. 3本准则某些具体要求对发行

人确实不适用的,发行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修改,同时以



书面形式报告证监会,并在招股书中予以说明。发行人成立不

足三年的,应提供其自成立之日起,至进行股票公开发行准备工

作之时止的经营业绩及其他资料。 如果发行人由原有企业经

改制而设立,且改制不足三年,则发行人在根据本准则的要求对

其历史情况进行披露时,应包括原有企业情况。 境内上市外资

股的发行人,应当增加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法律等有助于外

国投资人了解中国一般情况的资料,以及有助于对发行人增加

了解的其他资料。有必要时,境内上市外资股发行人还应编制

招股说明书的外文文本。发行人应当保证两种文本内容的一

致性。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发行人尚未成立董事会、监事会,而由筹备机构代行其权力的,

本招股说明书中凡要求董事会、监事会在股票发行过程中以

及对本招股说明书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由筹备机构承担,对

董事、监事有关情况的披露改为对筹备机构成员有关情况的

披露。 (五)招股说明书的有效日期为六个月,自招股说明书签

署之日起计算。发行人不得使用过期的招股说明书发行股票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有效期内未能发行股票, 必须修订招股

说明书,补充最新的财会资料和其它信息。这些修改、补充的

信息,须先经承销商、推荐人以及与该等信息有关的中介机构(

例如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资产评估人员)的认可,再报证监会审

核后,发行人方可发行。 (六)招股说明书不得刊登任何个人、

机构或企业的题字,任何有祝贺性、恭维性或推荐性的词句,以

及任何广告、宣传性用语。 (七)招股说明书中的数字应当采

用阿拉伯数字。招股说明书中有关货币金额的资料除特别说

明之外,应指人民币金额。 (八)有关地方法规中凡与本准则相

抵触的部分,应以本准则为准。 (九)本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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